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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第一批房屋市政工程
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

案例 1：南宁市武鸣区年产 25万吨饮用天然山泉水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千百年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，施工

单位为广西威鸿泰建筑工程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远信工程项目

管理有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脚手架

工程，存在脚手架未设置连墙件、脚手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贯通

未采取水平防护措施等隐患，分别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
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七条第（二）款、第九条

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有限空间作业，未

辨识消防水池内作业为有限空间作业，且未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

标志；有限空间作业未履行“作业审批制度”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

专项安全教育培训，未执行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原则；

有限空间作业时现场无专人负责监护工作，或无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；有限空间作业现场未配备必要的气体检测、

机械通风、呼吸防护及应急救援设施设备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

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十一条的四款情

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2：岑溪市工业集中区产城一体化转型升级配套设施补短

板强弱项一期项目—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集聚区一期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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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岑溪市创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

为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达成咨询有限

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施工安全管理，

项目组建有 4 名安全员，实际到场 1 名安全员，其他 3 名均未到

场履职，未按照规定要求足额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符合《房屋

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

（二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高处作业，部分钢结

构单榀钢桁架（屋架）等预制构件安装时未采取防失稳措施，符

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

第九条第（二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三是脚手架工程，

架体局部立杆悬空，架体底部多处泥土覆盖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

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七条第（一）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；门卫室连墙件未按专项施工方案

及规范要求在首层设置连墙件，多栋建筑的脚手架与结构外表面

之间贯通未采取水平防护措施，分别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七条第（二）款、第九

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四是有限空间作业，

消防水池未编制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施工方案，未辨识消防水池为

有限空间且未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

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、

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3：田阳农业环保新材料产业创业基地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田阳新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，施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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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为广西逐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交科工程建设

有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施工安全管

理，落地式卸料平台无专项施工方案且与外架相连，符合《房屋

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

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高处作业，东面部分

脚手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贯通未采取水平防护措施，符合《房屋

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九条第

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三是建筑起重机械及吊装

工程，施工升降机未办理备案、使用登记，防坠器已过期，操作

人员无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

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三）款、第八条第（一）、

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4：容县铭德再生纸厂（1#厂房、2#厂房、4#综合楼、

3#锅炉房、门卫室、消防水池、污水处理池）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容县铭德纸业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

广西铸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同威项目咨询管理

有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施工安全管

理，污水处理池基坑深度大于 5 米，专项施工方案未组织专家论

证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

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冒险作

业，钢结构吊装专项方案存在严重缺陷，未校核吊车运行路线地

基承载能力等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
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、第十五条第（一）款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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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5：广西华侨创意文化产业园之侨乡华府（二期）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隆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施工单

位为广西建开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梦溪工程咨询有限

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基坑工程，2025

年后深基坑第三方监测记录缺失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
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五条第（三）款情形，判

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施工安全管理，11 米高度落地式操作平

台专项施工内容存在严重缺陷，缺失水平剪刀撑设计要求（设计

不符合强制性规范要求），现场水平剪刀撑搭设缺失，未设置安全

警示标识，未及时更新公告牌内容，未设置验收标示牌，符合《房

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

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三是建筑起重机械及吊

装工程，塔式起重机械重量限制器、电子力矩限制器未接线，安

全装置不齐全、失效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

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八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

故隐患。

案例 6：平南县绿景工艺品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平南县绿景工艺品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

平南县园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凯业工程管理有

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高处作业，脚

手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贯通未采取水平防护措施，符合《房屋市

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九条第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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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施工安全管理，15 米高落地

式操作平台无专项施工方案，无验收记录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

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条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三是建筑起重机械及吊装工程，

塔式起重机未经检测、未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，符合《房屋市政

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八条第（一）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；塔式起重机起重量限制器、电子

力矩限制器未接线，安全装置不齐全、失效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

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八条第（四）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7：广西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公司桂林汽车队新建路 18

号危旧房改住房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五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

广西昌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正山工程监理有限

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施工安全管理，

2#楼电梯井脚手架为搭设高度约为 34 米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，未

按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

大事故隐患。二是施工安全管理，2#楼悬挑式卸料平台未组织验

收即投入使用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
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五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三是高处作业，2#楼脚手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贯通未采取水平防

护措施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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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版）》第九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8：桂林遇龙河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阳朔县总工会，施工单位为广西众泰建设

工程发展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隆欣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。

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有限空间作业，地下室

消防水池施工（长×宽约 17m×7.8m，检查孔洞尺寸 0.8m×1.2m）

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未辨识为有限空间作业且未在显著位置设

置警示标志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
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、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情形，

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基坑、边坡工程，深基坑施工未进行

第三方监测，未提供第三方监测记录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

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五条第（三）款情形，

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9：年产 50万吨高端碳酸钙粉体、50万吨高分子填充料

及年产综合利用 100万吨石材边角料生产新型建材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贺州卓宝新材料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

为广西朝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硕恒工程项目管

理有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有限空间

作业，地下室消防水池施工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未辨识为有限

空间作业且未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

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、

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建筑起重

机械及吊装工程，货用施工升降机最高一道附着装置连接螺丝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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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失效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（2024 版）》第八条第（五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三

是施工临时用电，1#-2 厂房东侧钢结构施工与临边 35kV 高压线

安全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且未采取防护措施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

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十条第（二）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10:防城港康路基地建设项目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防城港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

为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常州市曦阳工程管

理咨询有限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施工

安全管理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未经验收合格即进入下

一道工序或投入使用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

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四条第（五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

故隐患。二是脚手架工程，首层未设置连墙件，符合《房屋市政

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第七条第（二）

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案例 11：北海市合浦县玫瑰.城央府三期 7#、8#、9#工程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合浦县进盛贸易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江

西良益建筑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，

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脚手架工程，落地式脚

手架、悬挑式脚手架首层未设置连墙件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

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七条第（二）款情形，判定为

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高处作业，电梯井道内贯通未采取水平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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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且电梯井口未设置防护门，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九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判定为重大事故

隐患。

案例 12：广西象州宏润印染有限公司纺织染整生产建设项目

1#厂房工程
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西象州宏润印染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

广西中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西腾昇工程监理有限

公司。经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重大事故隐患：一是高处作业，脚手

架与结构外表面之间贯通未采取水平防护措施，符合《房屋市政

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九条第（四）款情形，

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二是脚手架工程，地面至 2 层的登高施工

便道脚手架基础未硬化，脚手架基础承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，落

地式脚手架首层未设置连墙件，分别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七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情形，判定

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抄送：自治区质安站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年5月26日印发


